
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蒙商消费金融

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2023 年 7 月 14 日，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行”）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关联方内蒙古蒙商消费金融股份

有限公司开展同业借款业务的议案 》，同意给予内蒙古蒙商消

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蒙商消费金融”）同业借款

21.3 亿元。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2023 年 7 月 18 日，本行与蒙商

消费金融签订了《综合授信协议》，本次协议签订金额 21.3 亿

元，交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%以上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蒙商消费金融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，注册资本 5 亿元，

法定代表人尹志成，注册地址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

大街 17 号，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。经营范

围包括：发放个人消费贷款；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

存款；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；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；境内同业拆

借；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

关的保险产品；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；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

他业务。

本行持有蒙商消费金融 44.16%股份，本行依据相关规定将

蒙商消费金融纳入关联方管理。

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

本行与蒙商消费金融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以

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四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3 年 6 月 27 日，本行第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与社会责任

管理委员会 2023 年第 7 次会议审查同意该笔关联交易。2023 年

7 月 14 日,本行第一届董事会第 33 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笔关联交

易议案。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三名独立董事分别签署了独立意见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

表意见如下：公司与关联方内蒙古蒙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开

展的业务，属于公司正常交易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

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或监管套利以及损害公司和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开公允和商业原则，不会影响公司的

独立性。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

管部门要求，符合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内部制度相关规

定，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

特此公告。

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8 月 1 日


